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 华西 公告编号：2026-017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有关整改事项，其中阜平 EPC 项目有关

整改尚未完成。

2.目前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正在进行过程中，最终内控审计意见尚存在不

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规定，如公司 2025 年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4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立即披露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五）

首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

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披

露风险提示公告后，应当至少每个月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

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票交易被本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2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川华信专

（2025）第 0703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股票

自 2025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

针对公司《202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有关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责

成专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对有关缺陷事项逐个进行整改，争取尽早申请撤销公司

股票 ST。截至目前，公司已采取的主要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如下：

（一）偏差原因分析、为整改找准方向。

针对本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事项逐个复盘，对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

为整改找准方向。重点对资金管理内部控制、销售收入确认内部控制、应收账款内部

控制、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在产品内部控制六个环节进行复盘

分析，对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因素、制度流程的完备性、适用性等

逐项进行清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

公司已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明确了

相关事项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整改完成时间等具体措施计划。

整改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有全担任组长，董事、副总裁（兼财务

总监）孟海涛担任副组长，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许小琴担任副组长；同时整改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由公司财务、内审、经济运行、证券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担任

工作小组组长，为内控整改提供有效组织保障。

（三）根据整改实施方案逐项进行整改。

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根据整改实施方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关

事项逐项进行整改。截至目前，相关事项整改进展如下：

1.未完成事项

阜平 EPC 项目正在执行过程中，消防改造接近收尾，设备尚未开箱，待厂房装修

完成、安装环境达到洁净车间装修标准后对设备进行验收、安装和调试。有关设备开

箱验收计划已拟定。

2.已完成事项

（1）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已经规范完成



公司对记账往来单位与“银行交易明细表”列示的“交易对手名称”等信息进行

了逐笔核实，对不一致的信息进行了规范；对记账凭证的委托收付款协议进行了逐笔

核实，对不一致的信息进行了规范；督促业务单位将分散保管的代收代付协议、单据

凭证资料统一移交财务。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已经规范完成。

（2）应收账款内部控制

已修订完善了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相关内部控制有效运行。

（3）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

电厂闲置物资产品交付、资金支付整改事项已完成，物资已销售，款项已收回。

（4）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已经规范完成

公司通过第三方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已取得实际控制人委托付款通知，关联交易

相关内部控制整改事项已经规范完成。

（5）在产品内部控制

在产品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已自查完成；在产品（含已发项目现场的在产

品）的盘点制度已完善，公司对在产品进行了全面盘点；公司同时完善了在产品、在

建项目全流程的信息管理，消除流程缺陷、提升及时性。

三、其他有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7 条的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

整改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

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公司后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时,需取得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公司《202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有关整改事项，其中阜平 EPC 项目有关

整改尚未完成。

3.目前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正在进行过程中，最终内控审计意见尚存在不

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规定，如公司 2025 年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相关风险。

4.《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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